
高庄街道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事项名称 对应站所 决策时间

基层党组织建设 组织办 2021.2.19

信访稳定工作 信访办 2021.2.19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及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办 2021.2.19

疫情防控
辖区卫生所为主，

全体参与
2021.2.19

秸秆禁烧 秸秆禁烧办 2021.2.19

防汛抗旱 农业服务中心 2021.2.19

医保社保征收 社保所、各行政村 2021.2.19



高庄街道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为建立健全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

行政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行政决策透明度和公众

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精神和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我街道实际，制定如下条例:

第一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涉及面广或者与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重大行政

决策涉及其他相关行政机关职能的，应当征求相关行政机关

的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可以采取公示、调查、座谈、听证等

方式。重大行政决策结果，除依法保密的以外，应当及时向

社会公布。公布方法一般和公示相同。

第二条 街道根据决策事项的性质和特点，提出决策备

选方案。对需要进行多方案比较研究的问题或者存在争议的

事项，应当根据公众、专家或部门的意见拟订两个以上决策

备选方案。决策备选方案应当通过论证。涉及资源配置的决

策，应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决策备选方案应报分管领导审核

同意。

第三条 建立健全依法决策程序，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

益的重大决策，要广泛征询管理相对人以及专家学者意见，

召开分析论证会，并履行法律审查程序。加强对政策实施效

果的检验评估，制定并实行决策错误责任迪究制度。充分发

挥专家咨询机构的作用，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



第四条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听证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

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进行听证。重大行政决策听

证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便民;事先听证;实事求是，

充分讨论的原则;吸收合理意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

利益的原则。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邀请有关领导、相关单

位负责人以及部分专家，3-5 名涉及利益的群众代表参加听

证会。听证征询的意见、建议应当作为本街道重大行政决策

事项的参考依据。

第五条 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实行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

集体决策制度。街道内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应严格按照

“集体讨论民主集中、会议决定”的程序，进行集体议事，

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代替集体议事和会

议决定。凡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

大问题，须经街道党委会议研究决定;涉及多个部门职能和

权力的事项，必须经过充分协调会商，确保街道决策的顺利

执行。

第六条 我街道的重大决策在施行过程中，要依据一定

的标准和程序，运用科学、系统、规范的评价方法，对决策

执行后的效果做出的综合评定并由此决定决策的延续、调整

或终结的活动。决策后评价要以有利于检验我街道重大行政

决策的效果、效益、效率，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

化水平，有利于实现决策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决定决策

的循环形式为目的。决策后评价工作应当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科学的原则。



第七条 为提高本街道领导干部的行政决策水平，严格

按照决策程序办事，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防止决策

失误，街道应逐步健全行政间责和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对决策等重要行政行为进行重点监控。特别是针对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以及政府重大投资项目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行政

决策行为，建立了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性和不当性的审查认定

等制度。对因违反决策程序给国家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的，必须追究部门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责任追究要坚持

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惩处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处相结

合的原则。违反决策程序的责任，一般由直接责任人承担;

以集体名义决定的，由主要负责人承担。对责任人的行政处

分，按照《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

关规定办理。


